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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水农〔2018〕31号

云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

安全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水利（水务）局：

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，落实水利行

业扶贫责任，促进全省脱贫攻坚工作，结合省委巡视组巡视

和审计署审计等发现问题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巩

固提升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增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紧迫感、责任感和

使命感

（一）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作。“十五”

实施了农村饮水解困工作，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实施了农村饮

水安全工作，“十三五”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。习

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决不能把饮水不安全带入小康社会。尤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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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十三五”国家明确，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实行地方行政首长

负责制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投资以地方为主负责落

实，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对贫困地区等予以适当补助，并与

各地规划任务完成情况等挂钩，通过考核实施奖惩。

（三）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要求强化行业责任。国务院

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把 2018年定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，将

主要针对扶贫领域存在的“四个意识”不强、责任落实不到位、

工作措施不精准、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、工作作风不扎实、

考核监督从严要求不够等问题展开专项治理。作为水利行业

（二）饮水安全保障已成为脱贫攻坚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

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脱贫攻坚作出重

要指示，尤其是 2018年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脱贫攻

坚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必须真抓实干，埋头苦干。要坚持党中

央确定的脱贫攻坚目标和扶贫标准，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

基本方略，既不急躁蛮干，也不消极拖延，既不降低标准，也

不吊高胃口，确保焦点不散、靶心不变。全国打赢脱贫攻坚

战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李

克强总理批示要求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旗帜鲜

明地把抓落实、促攻坚工作导向竖立起来，坚持目标标准，贯

彻精准方略，压实攻坚责任，打造过硬的攻坚队伍，完善督

战机制，加强作风建设，扎扎实实地把各项攻坚举措落到实

处，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。

扶贫重要内容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，要按照作风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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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年要求做好行业扶贫工作，配合开展专项治理并接受监督

检查。

（四）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对农村饮水提出新要求。

中国水利学会 2018年 3月发布团体标准《农村饮水安全评

价准则》，其水量、水质、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 4项

评价指标均较 2004年原水利部、卫生部印发的《农村饮用

水卫生评价指标体系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。与该《准则》相

比，我省脱贫攻坚贫困村饮水有保障标准相对较低，必须增

强工作的危机感，贫困村饮水有保障标准只能提高，不能降

低。

二、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的具体措施

（一）切实加强项目前期工作。项目前期是项目建设和

管理的基础。农村供水项目前期工作要有新内涵，在做细做

实上下功夫，要充分论证水源水量，制定水源保护方案和水

质检测方案，为工程后期的运行管理创造条件。各地思想上

要提前谋划，行动上要提前发力，原则上年度末要提前做好

下一年度实施项目的前期工作，工程投资规模要适应辖区内

脱贫攻坚工作和“十三五”规划年度工作需要。

（二）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有保障。要将“精

准”二字贯穿到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始终，突出提高建

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饮水不安全人口的饮水保障水平。一要对

照贫困村饮水有保障标准，继续精准识别并动态管理饮水安

全尚不达标的贫困人口；二要针对存在问题因地制宜采取措

施补短板；三要确保建设资金优先用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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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安全有保障工作需要；四要使工作成效与扶贫大数据库中

有关饮水数据相协调。

（三）继续提升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。各地务必严格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的通知》（云

水农〔2017〕26号）和《云南省农村饮用水水质提升行动计

划（2017-2020年）》，进一步细化年度目标任务、重点工作

和保障措施，全力推进辖区内农村饮用水水质提升工作。力

争到 2018年底，全省农村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到 2016年全

国平均水平，到 2020年达到全国平均水平。

（五）强化项目建设管理。质量是工程的生命，安全是

进度的保障。各地要充分正视历次审计、稽察及督查发现的

工程建设及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，尤其要正视 2018年审计

署对全国 145个贫困县扶贫审计结果，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

设基本程序，严格资质管理和相关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工

作，强化市场主体监管，督促落实项目法人负责、监理单位

（四）千方百计保障资金投入。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

提升工程是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的重要举措，是改善民生、支撑

脱贫攻坚的重要基础，各地要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、政府汇

报工作，有效落实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要

求，把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所需投资优先纳入部门预

算，优先保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项目资金需求，通

过财政预算补助、涉农资金整合、政策性扶贫贷款及社会资

本投入等落实地方建设资金。

控制、施工单位保证的质量安全体系。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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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加快工程建设进度，9月底完成年度投

资计划的 80%，11月底基本完成年度投资计划，以确保年度

目标任务顺利完成。要按照《云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

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建设管理办法》和《群众全程参与

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指导意见》，切实加强工程建设

管理，注重引导受益区群众参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管

理和监督检查。

（六）加强项目绩效评价。各地要把工程建设进度、质

量和安全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，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，加快

前期工作、计划执行和资金拨付进度，确保工程建设目标任

务如期完成。省级将于每年初对各地上一年度工作开展情况

进行绩效考评，考核结果将与下一年度投资计划安排挂钩，

对各州（市）实行奖优罚劣。

三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

（一）坚持行政首长负责制。继续坚持农村饮水安全保

障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投

资以地方为主负责落实。各地尤其是贫困县务必扛起农村饮

水安全保障主体责任，既要为脱贫攻坚提供行业支撑，又要

按时按质按量完成“十三五”规划目标。

（二）建立水质提升联席会议制度。农村饮用水水质提

升工作与卫生计生、环保、财政等部门密切相关，各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要与同级卫生计生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，建立农

村饮用水水质提升联席会议制度，及时共享信息，分析存在

问题，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，有力有效推进水质提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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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立督查检查机制。各地要建立健全农村供水项

目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强前期工作、资金投入、建设管理、运

行维护等全过程监督检查。严格跟踪问责问效，对督导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，要督促责任主体限期整改完善，必要时对有

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。

（四）建立通报约谈机制。各州（市）要按照年初制定

的工作计划目标，逐月进行对标比照，一旦发现县（市、区）

偏离既定计划目标的，应尽快研究分析原因，确保年度目标

任务的顺利完成。省级将不定期对各地的建设情况进行通

报，对完成进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州（市），将约谈有关

州（市）水利部门责任人，必要时通报同级人民政府。

云南省水利厅

2018年 7月 12日

抄送：驻厅纪检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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